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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事實資料 

1.1 事故經過 

民國 114 年 5 月 19 日約 1603 時1，1 輛自用小客車（以下簡稱事故車

輛）於新北市三峽區學成路往西方向左轉進入國成街及復興路 132 巷，沿

途撞擊自行車、機車與數名行人，最終撞上復興路中央分隔道上之燈桿後

停止，本次事故共造成 4 人死亡，12 人受傷，事故車輛行駛路徑如圖 1.1-

1。 

 

圖 1.1-1 事故車輛行駛路徑示意圖 

事故車輛廠牌為國瑞，型號為 CAMRY，座位數 5 位，事故車輛之駕駛

員（以下簡稱事故駕駛員）之事故當日行程係由苗栗返回三峽，當時車上

僅有事故駕駛員 1 人。依據學成路與國成街口之路口監視器畫面，1603 時

事故車輛於學成路往西方向內側車道上亮起左方向燈停等，1603:25.9 時左

 

1 除非特別註記，本報告所列時間皆為臺北時間，即世界協調時間（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 UTC）

加 8 小時，採 24 小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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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起步後，左前輪撞擊中央分隔島致無法順利轉向，倒車修正時又向後推

撞後方 2 輛自用小客車，隨後立即向前左轉並高速駛入國成街往南方向，

依據路口標誌，國成街於 1600 時至 1700 時為禁止車輛進入之管制時段。 

另依據事故車輛、沿途其他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及民宅監視器影像，

1603:40.3 時，事故車輛駛入國成街後逐漸加速，在接近國成街與國光街交

岔路口（以下簡稱事故路口）前，平均車速約為 100 公里/小時，1603:48.2

時，先擦撞右側 1 輛行進中之自行車（含 1 名騎士），1603:49.0 時，再撞擊

2 輛停等紅燈之普通重型機車（含 2 名騎士、1 名乘客），車輛撞擊殘骸波

及旁邊 1 輛機車後座 1 名乘客致受傷。當時事故路口號誌為全行人專用時

相，事故車輛闖紅燈且未減速通過事故路口，撞擊行走於行人穿越道上之 3

名學生，再撞擊行走於路口間之 2 名學生，並波及該路口周邊停等之 1 輛

機車（含 1 名騎士、1 名乘客）。事故車輛接著直行駛入復興路 132 巷，

1603:54.2 時，再撞擊右側 3 名學生，直至駛出巷口後，於 1603:58.3 時，撞

上復興路中央分隔島後停止。 

1.2 人員傷害 

本事故造成事故駕駛員、2 名行人、1 名機車騎士共 4 人死亡，以及 2

名機車騎士、3 名機車乘客、1 名自行車騎士及 6 名行人共 12 人受傷2，傷

勢情形詳 1.11 節，人員傷亡統計如表 1.2-1。 

  

 
2  依據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以下簡稱新北警局）刑案偵查卷宗資料、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

書及受傷人員診斷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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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傷亡統計表 

傷亡情況 
事故車輛 

駕駛員 

機車 
自行車騎士 行人 總計 

騎士 乘客 

死亡 1 1 0 0 2 4 

重傷3 0 1 1 1 6 9 

輕傷 0 1 2 0 0 3 

總計 1 3 3 1 8 16 

1.3 車輛損害情況 

1.3.1 車輛基本資料 

事故車輛為民國 92 年 3 月出廠之國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4CAMRY 車

型，車輛型式為 MV1EPE，係一輛自用小客車，事故車輛行照登錄資料如

表 1.3-1。 

表 1.3-1 事故車輛行照登錄資料 

項目 內容 

牌照號碼 A○V-6○○0 

發照日期 民國 92 年 3 月 31 日 

出廠年月 民國 92 年 3 月 

引擎號碼 *1○○○○○○ 

車身號碼 MV1~8○○○○○○ 

座位 5 

車重 1.58 公噸 

車長/車寬/車高 482.5 / 181.0 / 150.0 公分 

軸距/前輪距/後輪距 272.0 / 155.0 / 153.5 公分 

 
3  為利探討影響乘員生還因素，本報告將受傷人員之傷勢區分為重傷與輕傷兩類，凡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者，皆歸類為重傷：骨折但不包括手指、拇指或腳趾之骨折；造成截肢者；造成肩部、臀部、膝蓋或脊

椎脫臼者；造成單眼或雙眼暫時性或永久性失去視力者；化學物品或熱金屬灼傷，或任何穿透性傷害，

造成單眼或雙眼傷害者；造成體溫過低或熱性病者；受傷人員需要搶救者；須住院治療二十四小時以

上者；直接導致喪失意識者；因吸入、攝入或經由皮膚吸收某種物質，導致急性疾病需要醫療者。 

4 事故車輛由國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製造，總代理為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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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能源種類 汽油 

排氣量 2995 立方公分（c.c.） 

輪數 4（前軸 2 輪、後軸 2 輪） 

輪胎規格 215 / 60 R165 

車身式樣及附加配備 轎式 

1.3.2 事故車輛檢視 

1.3.2.1 事故車輛輪胎檢視 

專案調查小組於民國 114 年 5 月 20 日（事故隔日）進行事故車輛之輪

胎型式、胎紋深度及胎壓之記錄與量測，其中左前方之輪圈破損，輪胎脫

落而無法量測胎壓，前後輪之胎紋深度符合規範6，後方胎壓量測結果符合

既定值。相關紀錄如表 1.3-2。 

表 1.3-2 事故車輛胎紋深度及胎壓 

車號：A○V-6○○0 

車種：自用小客車，輪胎規格：215/60 R16 

胎紋/胎壓（公釐/磅每平方英吋） 

前左輪 

 

前右輪 

（6.0 / -） （6.0 / 29.6） 

後左輪 後右輪 

（6.0 / 31.4） （4.5 / 32.6） 

1.3.2.2 事故車輛損害狀況 

專案調查小組於事故隔日進行事故車輛之內、外部損害狀況記錄，說

明如下。 

 
5 其中 215 為輪胎截面寬度 215 公釐、60 為輪胎扁平比（單位為百分比）、R 表示輪胎為徑向層結構、16

為輪圈直徑（單位為英吋）。 

6 依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 14 條胎面磨耗指示點及 CNS 1431 汽車用外胎標準規範：最

小胎紋之規定為 1.6 公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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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損害狀況 

事故車輛外部主要受損區域為前擋破損、左前門變形、右前葉子板嚴

重變形，引擎蓋受損嚴重。 

 

圖 1.3-1 事故車輛外部損害狀況 

內部損害狀況 

方向盤氣囊及副駕駛座氣囊展開，中央扶手及排檔座擠壓損壞，車底

板擠壓內縮、油門踏板及煞車踏板位移變形，駕駛座下方置腳區隆起變形，

引擎室內部系統受損嚴重，多處線組受損。 

專案調查小組與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和泰）共同進行事

故車輛與同型車之油門踏板及煞車踏板位移情形比對，事故車輛之油門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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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較同型車向後（車前往車後）位移約 20 公分；油門踏板及煞車踏板之間

距增加約 10 公分，油門踏板及煞車踏板下方置腳區之構造有受擠壓而隆起

之情形。 

事故車輛駕駛座之腳踏墊除使用原廠腳踏墊外，另蓋上一層副廠腳踏

墊，依據事故後之事故車輛檢視紀錄，副廠腳踏墊有 3 分之 1 覆蓋在油門

踏板上，腳踏墊覆蓋在油門踏板上之情形未影響油門之復位（油門角度歸

零），腳踏墊靠近油門踏板之周圍亦未有磨擦痕跡。 

 

圖 1.3-2 事故車輛內部損害狀況 

1.3.2.3 事故車輛煞車系統檢測及行車電腦檢視 

專案調查小組於民國 114 年 5 月 27 日會同和泰於交通部公路局（以下

簡稱公路局）公路人員訓練所進行煞車系統檢測及行車電腦檢視。 

事故車輛之煞車系統（煞車油管、來令片厚度等）功能及狀況皆正常，

事故車輛之油門系統為電子油門，係透過伺服馬達驅動節氣門之開合以控

制空氣進入引擎，產生加速作用，經確認伺服馬達作動正常，節氣門亦未

受到干涉狀況，可經由作用油門踏板以開啟或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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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查，事故車輛之系統故障碼（Diagnostic Trouble Code, DTC）僅有一

項，為防鎖死煞車系統（Anti-Lock Brake System, ABS）搖擺感知器因車輛

斷電後，系統未經歸零校正而出現之故障，故與煞車作動無關。 

1.4 其他損害 

其他車輛損害情形 

本次事故除事故車輛外，共造成 3 輛普通重型機車及 1 輛自行車損害，

依據新北警局刑事鑑識中心提供資料，其他車輛受損情形如表 1.4-1。 

表 1.4-1 其他受損車輛基本資料表 

項次 車輛照片 廠牌 車種 受損情形 

1 

 

台鈴 普通重型機車 
後側車殼及結

構嚴重變形 

2 

 

三陽 普通重型機車 

左側及後側車

殼破損、後輪變

形 

3 

 

光陽 普通重型機車 
前擋板車殼破

損 

4 

 

美利達 自行車 後輪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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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設施損害情形 

事故車輛撞擊復興路之中央分隔島及燈桿，造成中央分隔島破損、反

光導標受損、燈桿磨損及標牌受損，詳圖 1.4-1。 

 

圖 1.4-1 道路設施損壞情形 

1.5 事故駕駛員 

事故駕駛員為 78 歲男性，民國 92 年 4 月取得公路局核發之自用小客

車駕駛執照；民國 111 年 6 月及民國 114 年 2 月通過 75 歲以上駕駛人體格

檢查與認知功能測驗，並完成普通駕駛執照之換發。 

違規及肇事紀錄 

事故駕駛員近 5 年肇事紀錄計有 2 起，第 1 起為民國 109 年 3 月發生

於三峽區國慶路之 A2 事故，該次事故係車輛駛出地下停車場後右轉，失控

駛往人行道撞擊 2 名行人致受傷，再撞擊路樹、護欄及花圃，後續事故駕

駛員與行人和解；第 2 起為民國 114 年 4 月發生於三峽區介壽路之 A2 事

故，該次事故係事故車輛駛出地下停車場未依規定讓行通行中之車輛，致 1

名機車騎士受傷，此次肇事屬因起步前不讓行進中車輛優先通行之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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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查事故車輛自民國 109 年至事故前一日共計有 8 次7違規，其中 3 次

係在劃有紅線路段臨停；2 次併排停車；2 次在設有禁止臨時停車標線處所

臨時停車；1 次在交岔路口 10 公尺內臨時停車。 

酒精檢測 

依事故駕駛員事故後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

院（以下簡稱亞東紀念醫院）病歷紀錄，事故駕駛員血液中檢出乙醇濃度

每分升低於 10 毫克8。 

毒藥物檢測 

事故駕駛員於事故當日 1700 時9送至亞東紀念醫院急診，期間進行醫

療處置（含鎮靜、麻醉等藥物施打），並於 1913 時抽血10，檢體後經國立臺

灣大學醫學院毒藥物鑑定暨檢驗中心檢驗，結果均為醫療用藥，包括鎮靜、

局部麻醉、解熱鎮痛劑成分。 

體格檢查及認知功能測驗 

依事故駕駛員事故前 2 次「75 歲以上駕駛人換領駕駛執照登記書」體

格檢查及認知功能測驗紀錄11，結果均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52-2 條第

 
7 車輛所有人為事故駕駛員配偶，無法認定此 8 次違規係由事故駕駛員或其配偶所為。 

8 一般醫療院所將受檢者血中乙醇濃度每分升低於 10 毫克界定為陰性範圍，每分升高於 30 毫克界定為

陽性或非安全駕駛範圍，相關資料可參考： 

- https://www.vghtc.gov.tw/UnitPage/RowViewDetail?WebRowsID=7d1a0886-f06a-470f-87d4-

dc3ca795222f&UnitID=6db6a498-8c0b-4eba-b276-1cc71f8d7dee&CompanyID=e8e0488e-54a0-44bf-

b10c-d029c423f6e7&UnitDefaultTemplate=1 

- https://www.tsmh.org.tw/sites/web_dg/show_doc.php?doc_sno=4231  

- https://exdep.edah.org.tw/cp/index.php/2017-06-26-08-19-55/2017-06-28-09-06-14/249-alcohol  

9 依事故駕駛員事故後於亞東紀念醫院救治之病歷紀錄。 

10 依亞東紀念醫院病歷紀錄，該項抽血係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示醫院執行；檢體由新北市政

府警察局三峽分局（以下簡稱三峽分局）員警送至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毒藥物鑑定暨檢驗中心檢驗。 

11 事故駕駛員於民國 111 年 6 月 13 日、民國 114 年 2 月 20 日至中華民國汽車駕駛教育學會臺北地區代

辦所接受 75 歲以上駕駛人換領駕駛執照之體格檢查與認知功能測驗。認知功能測驗項目說明可參考

第 1.14.1 節之我國非職業駕駛人高齡換照與體格檢查制度。 

https://www.vghtc.gov.tw/UnitPage/RowViewDetail?WebRowsID=7d1a0886-f06a-470f-87d4-dc3ca795222f&UnitID=6db6a498-8c0b-4eba-b276-1cc71f8d7dee&CompanyID=e8e0488e-54a0-44bf-b10c-d029c423f6e7&UnitDefaultTemplate=1
https://www.vghtc.gov.tw/UnitPage/RowViewDetail?WebRowsID=7d1a0886-f06a-470f-87d4-dc3ca795222f&UnitID=6db6a498-8c0b-4eba-b276-1cc71f8d7dee&CompanyID=e8e0488e-54a0-44bf-b10c-d029c423f6e7&UnitDefaultTemplate=1
https://www.vghtc.gov.tw/UnitPage/RowViewDetail?WebRowsID=7d1a0886-f06a-470f-87d4-dc3ca795222f&UnitID=6db6a498-8c0b-4eba-b276-1cc71f8d7dee&CompanyID=e8e0488e-54a0-44bf-b10c-d029c423f6e7&UnitDefaultTemplate=1
https://www.tsmh.org.tw/sites/web_dg/show_doc.php?doc_sno=4231
https://exdep.edah.org.tw/cp/index.php/2017-06-26-08-19-55/2017-06-28-09-06-14/249-alco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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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項之規定；前揭登記書無醫師建議事項。 

1.6 保養、維修與定檢紀錄 

1.6.1 保養、維修紀錄 

依據和泰提供之事故車輛保養、維修紀錄，事故車輛無定期回原廠保

養；另民國 114 年 4 月 21 日因發生事故進廠維修，項目包含左側前車門及

左後視鏡、左前葉子版更換及多處鈑修與烤漆等項目，進廠里程為 118,341

公里。事故車輛自民國 113 年 6 月至事故當日之原廠維修紀錄如表 1.6-1。 

表 1.6-1 事故車輛維修紀錄 

項次 日期（民國） 里程數（公里） 備註 

1 113 年 9 月 5 日 113,701 車距感知器更換 

2 113 年 11 月 1 日 114,538 輪胎更換 

3 114 年 4 月 21 日 118,341 鈑修與烤漆 

1.6.2 定期檢驗紀錄 

事故車輛近 3 年車輛定期檢驗紀錄如表 1.6-2，檢驗結果皆為正常。 

表 1.6-2 近 3 年事故車輛定期檢驗紀錄 

項次 驗車日期 檢驗單位 檢驗結果 

1 民國 112 年 4 月 10 日 益通汽車修配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檢驗合格 

2 民國 112 年 10 月 3 日 益通汽車修配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檢驗合格 

3 民國 113 年 4 月 25 日 益通汽車修配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檢驗合格 

4 民國 113 年 10 月 26 日 益通汽車修配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檢驗合格 

5 民國 114 年 4 月 7 日 益通汽車修配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檢驗合格 

1.7 天氣資料 

依據交通部中央氣象署提供事故地點附近三峽氣象站（位於事故地點

西北方約 310 公尺處）資料，事故當日 1600 至 1700 時，氣溫攝氏 30.3 度，

降水量 0 毫米。另依據事故車輛行車紀錄器影像及道路監視器畫面，事故

當時視線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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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事故地點道路基本資料 

1.8.1 道路線形與標誌標線 

事故車輛自學成路左轉後，行經國成街及復興路 132 巷後停止於復興

路中央分隔島旁，事故路徑沿途均為市區道路且為瀝青混凝土鋪面，相關

標誌、標線配置情形12共分 5 段範圍描述如後，詳圖 1.8-1。 

 

圖 1.8-1 事故車輛行駛路線沿線標誌標線分段示意圖13 

 

12 資料來源：警方空拍影像及專案調查小組空拍影像、雷達掃描測繪、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三峽區

北大國小旁 8 米道路瓶頸打通工程竣工圖」及 Google 街景地圖。 

13 底圖為 Google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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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成路（西向）往國成街口（圖 1.8-1 ○1 ） 

1. 行車速限：50 公里/小時。 

2. 道路橫斷面：西向道路寬度 12 公尺，共 3 車道，外側車道寬度為

5.5 公尺、中線車道為 3.4 公尺、內側車道為 3.1 公尺，設有中央分

隔島寬度 0.4 公尺。 

3. 標誌：禁止左轉標誌（禁 18）及附牌文字「國成街 07-08、12:30-

13:30、16-17」、禁止進入標誌（禁 1）及附牌文字「國成街（假日

除外）07-08、12:30-13:30、16-17」。 

4. 標線：車道之間劃設白虛線，外側及中線車道劃設右轉指向線、內

側車道劃設左轉指向線，中線及內側車道近路口處劃設機慢車停等

區線，道路邊線劃設禁止臨時停車線（紅線）、中央分隔島兩側劃設

分向限制線（黃線）；國成街口處劃設行人穿越線道標線（綠色鋪面），

詳圖 1.8-2。 

  

圖 1.8-2 學成路（西向）往國成街交岔口標誌標線配置情形14 

 
14 底圖為 Google 地圖衛星圖像及街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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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成街（圖 1.8-1 ○2 ） 

1. 行車速限：30 公里/小時。 

2. 道路橫斷面：道路寬度 8 公尺，為雙向 2 車道，車道寬度 3 公尺，

雙向均劃設鋪面型人行道寬度 1 公尺。 

3. 標線：車道之間劃設行車分向線（黃虛線）、分向限制線（雙黃線），

道路邊線劃設禁止臨時停車線（紅線）、網狀線、「慢」標字、路段

兩側劃設人行道標線15（綠色鋪面）；國成街及國北街交岔口劃設行

人穿越線道標線（綠色鋪面），詳圖 1.8-3。 

 

圖 1.8-3 國成街標誌標線配置情形16 

  

 

15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74-3 條：人行道標線，用以指示路面上僅限於行人行走之專用道。

以人行道標線劃設之人行道，其與車輛行駛之車道以路面邊線分隔之。人行道鋪面得上色，顏色為綠

色。 

16 底圖為 Google 地圖衛星圖像及街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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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成街與國光街交岔口（事故路口，圖 1.8-1 ○3 ） 

該路口為非正交路口，各路口皆設有行人專用時相告示牌及附牌文字

「上課日 7:00-8:00、12:40-13:00、16:00-16:30」。 

交岔路口劃設行人穿越線道標線（綠色鋪面）、對角線行人穿越道線17

及路口行車導引線18。各向行人穿越線道標線及對角線行人穿越道線長度詳

圖 1.8-4。 

 

圖 1.8-4 國成街與國光街交岔口及附近標誌標線配置情形19 

復興路 132 巷（圖 1.8-1 ○4 ） 

1. 行車速限：30 公里/小時。 

2. 道路橫斷面：道路寬度約 4 至 6 公尺，為雙向單車道。 

3. 標誌及標線：車道無劃設行車分向線（黃虛線）或分向限制線（雙

黃線），部分路緣劃設禁止臨時停車線（紅線）；路段中劃設減速標

 

17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85-1 條：對角線行人穿越道線，設於有行人專用時相之號誌路口；

其線型為於路口對角線位置劃設 X 字型平行白色實線。 

18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89 條：用以導引車輛行經路口之直行、轉彎的界限，依實際需要

劃設之。 

19 底圖為 Google 地圖衛星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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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及「慢」標字；往復興路街口處劃設「停」標字、右轉指向線、

僅准右轉通行用標誌（遵 8），詳圖 1.8-5。 

 

圖 1.8-5 復興路 132 巷標誌標線配置情形20 

復興路（西向）（圖 1.8-1 ○5 ） 

1. 行車速限：50 公里/小時。 

2. 道路橫斷面：西向道路寬度 8.6 公尺，為 3 車道，2 車道寬度 3.3

公尺，機慢車道寬度為 2 公尺，中央分隔島寬度為 0.6 公尺。 

3. 標線：車道之間劃設白虛線、機慢車道劃設白實線、內側車道劃設

禁行機車標字，道路邊線劃設禁止臨時停車線（紅線）、中央分隔

島兩側劃設分向限制線（黃實線），詳圖 1.8-6。 

 
20 底圖為 Google 地圖衛星圖像及街景圖。 



 

16 

 

圖 1.8-6 復興路西向標誌標線配置情形21 

1.8.2 號誌與交通控制 

依據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以下簡稱新北交通局）提供之交通號誌時制

計畫，事故路段沿途各路口之時相分述如下。 

學成路、國慶路及國光街交岔口 

該路口為 5 時相，事故當時位於時相 3，時制計畫詳表 1.8-1。 

 
21 底圖為 Google 地圖衛星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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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1 學成路、國慶路及國成街交岔口時制計畫 

時制計畫圖 說明 

 

時相 1 為學成路東向、左轉保護時相及國

慶路西向右轉學成路之車輛綠燈時相。 

 

時相 2 為學成路東西向、國慶路西向右轉

學成路之車輛綠燈時相及國成街行人綠

燈時相 

 

時相 3 為學成路西向（本次事故時相）、

國慶路西向右轉學成路之車輛綠燈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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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制計畫圖 說明 

 

時相4為國成街北向車輛及各路口行人綠

燈時相（國成街除外） 

 

時相 5 為國學街車輛綠燈時相、機車停等

區綠燈時相、國慶路西向及學成路西向 

國成街與國北街交岔口（事故路口） 

該路口為 2 時相，事故當時位於時相 1，時制計畫詳表 1.8-2。 

表 1.8-2 國成街及國北街交岔口時制計畫 

時制計畫圖 說明 

 

時相 1 為國成街南北向車輛及行人綠燈時

相（本次事故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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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制計畫圖 說明 

 

時相 2 為東向車輛及行人綠燈時相 

國成街與國光街交岔口 

該路口為 3 時相，事故當時位於時相 2，時制計畫詳表 1.8-3。 

表 1.8-3 國成街及國光街交岔口時制計畫 

時制計畫圖 說明 

 

時相 1 為國光街東西向車輛綠燈時相 

 

時相 2 為全行人專用時相（本次事故時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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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制計畫圖 說明 

 

時相 3 為國成街南北向車輛綠燈時相 

1.8.3 近 5 年事故資料 

國成街與國光街交岔口（事故路口） 

自民國 110 年至民國 114 年 5 月 19 日共有 28 件事故（含本事

故），其中 A122事故 1 件、A2 事故 22 件、A3 事故 5 件，詳表 1.8-4；

肇事因素以未注意車前狀態 5 件最多，其次為未遵守號誌指示行駛 4

件、未依規定讓車 4 件；肇事車種以自用小客車為主共有 14 件，其

次為普通重型機車 11 件。 

表 1.8-4 事故路口近 5 年事故案件統計 

類別 

年份 
A1 A2（受傷人數） A3 合計 

民國 110 年 0 3（5） 1 4 

民國 111 年 0 2（2） 1 3 

民國 112 年 0 5（6） 2 7 

民國 113 年 0 8（9） 1 9 

民國 114 年（事故當日） 1（本案） 4（4） 0 5 

合計 1 22（26） 5 28 

 

22 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 2 點第 7 目之規定，A1 類為造成人員當場或 24 小時內死亡之

交通事故；A2 類為造成人員受傷或超過 24 小時死亡之交通事故；A3 類為僅有財物損失之交

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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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因應學區之管制措施 

交通管制措施及周邊標誌 

新北市三峽區北大國民小學位於國成街與國光街交岔路口之東

北側，因應上下學時段車流眾多，新北交通局於國成街規劃時段性北

向單向通行措施（每日 0700 時至 0800 時、1230 時至 1330 時、1600

時至 1700 時），其餘時段仍維持雙向通行，管制時段通行方向如圖

1.8-7 所示。 

 

圖 1.8-7 交通管制措施示意圖23 

1.9 紀錄器 

本事故發生後，專案調查小組取得以下紀錄裝置資料： 

 

23 底圖為 Google 地圖衛星圖像及街景圖。 



 

22 

1. 事故車輛行車影像紀錄器之前向、後向影像，格式均為 TS，

前向影像畫面解析度 2560 ×1440 像素，取樣率每秒 30 幅；

後向影像畫面解析度 1920 ×1080 像素，取樣率每秒 25 幅； 

2. 事故發生時，事故交叉路口國光街上停等紅綠燈車輛之行車

影像紀錄器影像，格式為 AVI，畫面解析度 1920 × 1080 像

素，取樣率每秒 29.91 幅； 

3. 國成街、國光街 350 巷路口南向監視攝影機影像，格式為 mp4，

畫面解析度 1280 × 592 像素，取樣率每秒 29.94 幅； 

4. 復興路132巷1弄21號前北向監視攝影機影像，格式為mp4，

畫面解析度 1280 ×720 像素，取樣率每秒 14.95 幅； 

5. 學成路與國成路口監視攝影機影像，格式為 mp4，畫面解析

度 1280 ×720 像素，取樣率每秒 29.70 幅； 

6. 事故車輛事件資料紀錄器（Event Data Recorder, EDR）。 

上述 1 至 5 項影像紀錄係以學成路與國成路口監視攝影機影像

紀錄時間為基準，參考關鍵事件發生時間後進行時間同步。經同步過

後之影像誤差可達 0.5 秒以內。 

1.9.1 影像資料 

前述 1 至 5 項影像資料經時間同步，並整合事故當日警察空拍之

正射影像，輸出格式為 mp4 之影像，畫面解析度 1280 ×720 像素，取

樣率每秒 30 幅。同步影像之畫面如圖 1.9-1，其中前、後鏡頭為事故

車輛前、後鏡頭影像，A01 為學成路與國成路口監視攝影機影像，B01、

B03、B07 為國成街、國光街 350 巷路口與復興路 132 巷周圍民宅監

視器，C03 為事故交叉路口國光街上停等紅綠燈車輛之行車影像紀錄

器影像，重要時間點影像資料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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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1 時間同步之參考畫面 

1. 1603:25.9 時，事故車輛於學成路與國成街口左轉方向起步後

撞擊中央分隔島，隨後倒車修正時向後推撞後方小客車。 

 

圖 1.9-2 事故車輛擦撞學成路中央分隔島與其位置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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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603:40.0 時，事故車輛左轉進入國成街，隨後並持續加速。 

 

圖 1.9-3 事故車輛左轉進入國成街影像 

3. 1603:48.2 時，事故車輛擦撞右側一行進中之自行車。 

 

圖 1.9-4 事故車輛於國成街擦撞自行車與其位置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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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603:49.0 時，事故車輛撞擊 2 輛停等紅燈之機車。 

 

圖 1.9-5 事故車輛於國成街擦撞停等紅燈之機車與其位置影像 

5. 1603:49.2 時，事故車輛撞擊行走於人行穿越道上之行人，之

後駛入復興路 132 巷。 

 

圖 1.9-6 事故車輛撞擊行人前影像與其位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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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603:54.2 時，事故車輛撞擊行走於復興路 132 巷之行人，此

後，前鏡頭影像中斷。 

 

圖 1.9-7 事故車輛撞擊行人前影像與其位置（二） 

7. 1603:58.3 時，事故車輛撞擊復興路中央分隔島。 

 

圖 1.9-8 事故車輛撞擊復興路中央分隔島影像 

1.9.2 事件資料紀錄器 

專案調查小組於事故隔日 5 月 20 日使用 Bosch CDR（crash data 

retrieval）解讀工具下載事故車輛之事件資料紀錄器資料，解讀後 EDR

資料完好。事故車輛出廠年份為西元 2003 年，係配置的第一代 EDR，

僅記錄 3 次的縱向撞擊事件（前撞或後撞），以及撞擊後 0.15 秒內之

車速變化量，惟未記錄車輛之鑰匙循環或點火循環，因次無法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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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R 資料確認各項紀錄資料與本次事故之相關性。EDR 所保存之 2

次前撞及 1 次後撞事件資料重點摘要如下： 

1. 最新一次撞擊係前撞事件（編號 1），自撞擊後 0.15 秒內，最

大縱向速度變化量達 184.8 公里/小時24。 

2. 次新一次撞擊係後撞事件（編號 2），其發生時間與最新一次

撞擊事件時間間隔大於 5.1 秒，自撞擊後 0.15 秒內，最大縱

向速度變化量達 80.0 公里/小時。 

3. 另有一次前撞事件（編號 3），與編號 2 相對時間不明，自撞

擊後 0.15 秒內，最大縱向速度變化量達 190.3 公里/小時。 

1.9.3 車速計算 

專案調查小組依據事故車輛之行車影像紀錄器影像，推估其通過

事故路口前後之平均車速。依據估算結果，事故車輛於 2.1 秒內自國

成街與國光街 350 巷路口行駛至事故路口前撞擊機車處，距離約 58.7

公尺，平均車速 100.6 公里/小時。通過事故路口後，車輛持續沿復興

路 132 巷行駛至至復興路 110 巷 1 弄 24 號前，於 3.53 秒內行駛約

63.5 公尺，平均車速 64.7 公里/小時。 

1.10 現場量測資料 

專案調查小組於 6月 10日與 6月 11日於事故現場進行現精密量

測作業，分別以遙控無人機25空照、三維雷射掃描儀26，及高精度衛星

測量儀對國成街一帶事故地點進行測繪作業，作業區域如圖 1.10-1 橘

框範圍所示。 

 
24 速度變化量來源為加速度儀，不代表實際行駛車速。 

25 以 ANAFI Ai 無人機進行作業，時間約 30 分鐘。 

26 以 Leica RTC360 3D 雷射掃描儀進行作業，時間約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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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1 事故現場精密量測作業範圍27  

 
27 底圖為 Google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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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量測及作業後收集資料如下： 

1. 高精度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測量共 6 個控制點 

2. 現場熱區空拍影像，後製正射影像、三維數位模型及拼接點

雲 

3. 事故當日警方無人機空拍影像及後製正射影像 

事故現場全區精密測繪成果如圖 1.10-2 所示，事故現場三維建模

如圖 1.10-3 所示。 

 

圖 1.10-2 事故現場全區精密測繪成果28 

 
28 底圖為臺灣通用正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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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3 事故現場三維數位模型成果 

檢視現場量測結果後發現，事故發生後，新北交通局已針對事故

周邊道路標線進行調整作業，標線調整前後比較如圖 1.10-4，其中圖

左 5 月 19 日為事故當日警方拍攝之空拍圖，圖右為專案調查小組於

6 月 10 日拍攝之空拍圖，主要差異為增設視覺化減速標線。 

 

圖 1.10-4 事故現場道路標線差異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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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醫療與病理 

1.11.1 駕駛員醫療狀況 

事故前醫療狀況 

事故駕駛員為治療純高膽固醇血症29與糖尿病，自民國 106 年 4

月 26 日起30至事故前在新北市三峽區之 1 間診所（以下簡稱三峽區

之診所）就醫。 

依三峽區之診所病歷紀錄與診所醫師訪談紀錄，事故駕駛員純高

膽固醇血症經藥物治療控制良好；糖尿病經診斷為第二型糖尿病，未

伴有併發症，服用庫魯化錠、福適佳膜衣錠及瑪爾胰錠 3 種糖尿病藥

物，事故駕駛員服藥遵從性佳，未有明顯藥物副作用，然因未做飲食

控制，長期血糖控制不佳（圖 1.11-1）31。另醫師研判事故駕駛員體

內對高血糖存在耐受性，在血糖值上升至每分升 300 至 400 毫克以上

時較有機會出現疲憊、頭暈等不適。 

 
29 係指患者僅在膽固醇指數異常，其他如三酸甘油脂等指數正常。 

30  該日期係為三峽區之診所醫師於訪談過程查詢該診所醫療系統時提供；另依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及三峽區之診所提供之事故駕駛員「保險對象門診及住院申報紀錄明細表」（自民

國 109 年 1 月 1 日至民國 114 年 4 月 30 日）與病歷紀錄（自民國 109 年 3 月 6 日至民國 114

年 3 月 15 日），事故駕駛員事故前於三峽區之診所就醫共計 43 次。 

31 依三峽區之診所醫師訪談紀錄，正常成人飯前血糖值為每分升 70 毫克至 100 毫克，糖化血色

素在 6.0 以下；糖尿病患者飯前血糖值應控制在每分升 120 毫克以下，糖化血色素在 6.5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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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1 事故駕駛員飯前血糖與糖化血色素數值 

事故駕駛員平時服藥事宜由配偶管理32；配偶於事故前 3 日事故

駕駛員獨自駕車往返苗栗老家前，有將事故駕駛員前往苗栗當日起 6

日份用藥，依每日 3 餐裝至藥盒。依三峽分局重大交通事故死傷現場

勘查照片，自事故駕駛員前往苗栗當日起至事故當日早餐之藥盒內無

藥物，事故當日午餐藥盒內有 2 顆糖尿病藥物（庫魯化錠）。依專案

調查小組對三峽區之診所醫師訪談紀錄，事故駕駛員體內長期處於高

 
32  依事故駕駛員配偶訪談紀錄，平時會將駕駛員診所開立之醫療用藥裝至藥盒並提醒或確認其

服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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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狀態，若 1 餐未服用糖尿病藥物，復未飲食控制，有機會使血糖

值更高。事故駕駛員於事故當日北返三峽前曾向配偶表示預計在國道

休息站用餐；手機定位紀錄顯示 1412 時至 1524 時曾於關西休息站停

留33。 

事故後醫療狀況34 

事故後事故駕駛員被送往亞東紀念醫院，期間意識清楚、未檢測

血糖；抵院後經急診醫療處置（含血液、尿液等檢查），於血中測得

血糖值每分升 308 毫克。依檢察官對亞東紀念醫院醫師訊問筆錄，該

血糖值符合高血糖症；另前揭筆錄：「病人處於受傷壓力之下，病人

依照一般經驗，血糖會較病人一般測出來偏高。縱使病人案發前就達

到該數值，也不至於造成代謝性酮酸中毒或高血糖性昏迷（一般

Glucose AC 需高於 600 以上）。…一般該數值不至於昏迷，頂多有症

狀..一般不至於對認知功能、意識造成影響」。 

事故駕駛員經檢查發現多重外傷後接受腹部緊急手術、右下肢清

創及外固定術，並以非手術療法治療其他損傷；事故後翌日再次接受

腹部手術；事故後第 10 日因嚴重肋骨骨折（連枷胸）併胸骨骨折致

持續呼吸衰竭而接受手術，以及右下肢清創與外固定調節手術。事故

駕駛員持續於加護病房治療，因多重損傷併多重器官衰竭徵象，在施

予器官衰竭支持治療，於民國 114 年 5 月 31 日因多重器官衰竭死亡。 

1.11.2 罹難者相驗及解剖 

事故後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對 4 名罹難者相驗，另對事故駕駛員

解剖鑑定。以下摘錄「新北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與「法務部

 
33 依事故駕駛員配偶訪談紀錄及新北警局數位證物勘查報告所載事故駕駛員手機定位紀錄。 

34  本節依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救護紀錄表、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對亞東紀念醫院醫師訊問筆錄、

事故駕駛員亞東紀念醫院病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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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以下簡稱解剖報告鑑定書）」，

說明罹難者死亡原因。 

事故駕駛員 

事故駕駛員死亡原因為「車禍造成胸腹部及四肢鈍性外傷，導致

雙側血胸、大腸破裂及多處骨折，雖經治療處置仍因後續併發多重器

官壞死及敗血症，最終不治死亡」。 

另依解剖報告鑑定書結果，事故駕駛員有輕度冠狀動脈心臟病，

但未發現有急性梗塞現象；血液檢體檢出成分均為常見醫療用藥，未

見其他過量或可疑毒藥物成分；毒化檢驗未發現事故駕駛員曾吸入或

攝入毒藥物。 

其他罹難者 

其他 3 名罹難者（機車騎士 A、行人 B、行人 C）遭事故車輛撞

擊前之位置如圖 1.11-2，死亡原因主要係頭部外傷併顱腦損傷、頸椎、

下顎、骨盆或身體其他部位多處骨折併內出血，導致創傷性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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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2 本事故傷亡人員事故前位置示意圖35 

1.11.3 受傷人員傷勢36 

本事故造成 6 名行人、1 名自行車騎士、2 名機車騎士及 3 名機

車乘客共 12 人受傷，受傷人員遭事故車輛撞擊前位置如圖 1.11-237。 

 

35 本事故傷亡人員事故前位置示意圖，係參考三峽分局之｢三峽分局轄內重大交通事故死傷案撞

擊前人車位置圖｣繪製，底圖為 Google 地圖。 

36 受傷人員傷勢情形依事故後就醫紀錄與診斷證明書。 

37 6 名行人於圖 1.11-2 之代碼為 K、I、L、J、M、N；自行車騎士之代碼為 H；2 名機車騎士之

代碼為 D、F；3 名機車乘客之代碼為 G、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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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名受傷人員有 3 名輕傷，傷勢多為臉部、四肢、腹背部擦挫

傷；另 9 名重傷人員，除頭、四肢與軀幹等部位之擦挫傷，尚分別包

含較嚴重之傷勢如下： 

⚫ 頭部外傷：顱骨、顱底骨折；創傷性硬腦膜上、下出血；腦

震盪；意識不清等。 

⚫ 臉部外傷：眼眶、上顎骨、顴骨、上頷骨、齒槽骨等部位骨

折。 

⚫ 胸部外傷：胸部挫傷；創傷性血胸；氣胸；肋骨骨折、塌陷。 

⚫ 腹部與骨盆外傷：脾臟、肝臟撕裂傷；骨盆粉碎性骨折。 

⚫ 四肢外傷：大腿骨、小腿骨、雙踝、股骨、掌骨等部位骨折。 

1.12 生還因素 

現場救援處理過程38 

新北警局勤務指揮中心、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以下簡稱新北消防

局）於事故當日 1604 時分別接獲多位民眾通報，隨即派遣三峽分局

員警、新北消防局消救人員前往現場救援，另請桃園市政府消防局（以

下簡稱桃園消防局）及三峽恩主公醫院支援。 

消救人員抵達前已有三峽分局員警、附近學校與診所人員及民眾

在現場協助受傷人員，並對 OHCA39人員施予心肺復甦術，隨後有員

警將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AED）

帶至現場供急救使用。消救人員於 1615 時起陸續抵達現場，並通報

 

38 依臺灣新北地方檢署偵查卷宗、臺灣新北地方檢署消救人員訊問筆錄、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之｢

三峽區撞擊機車及行人事故資料案｣文件、新北警局之員警現場密錄器影像紀錄。 

39 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OHCA），泛指傷、病患在送達醫院的急診

室前已出現死亡的症狀，例如心肺功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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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啟動大傷機制，以及對受傷人員急救與初步醫療處

置後送往醫院救治。 

事故駕駛員在警消人員偕同並用機具破壞車輛車門與車窗後脫

困；脫困過程意識清楚，可清楚回答姓名及身分證字號，惟表示無法

回憶事故經過。事故駕駛員脫困後在員警戒護下，由消救人員送往醫

院救治。依新北消防局資料，事故當日最後 1 名傷患送醫時間為 1657

時。 

新北與桃園消防局於本次事故共出動 17 輛各式消防救災指揮車

40、18 輛救護車（含 1 輛恩主公醫院救護車）及 99 名消救人員（含

義消）執行現場搶救作業。 

1.14 組織與管理 

1.14.1 我國非職業駕駛人高齡換照與體格檢查制度 

本節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52-1、52-2 及 64 條、公路局官網之

高齡駕駛人專區41、公路局高齡駕駛人認知機能檢查相關資料與會議

紀錄、公路局高齡駕駛人駕照管理業務承辦人訪談紀錄、高齡駕駛人

認知功能測驗制度委託研究成果報告，摘要說明我國非職業駕駛人高

齡換照與體格檢查制度。 

自民國 106 年 7 月 1 日起，我國新領或領有普通駕駛執照之年滿

75 歲駕駛人，每 3 年換照 1 次；應於駕照效期屆滿前後 1 個月，經

公立醫院、衛生機關、公路局指定醫院或代辦所體格檢查合格，並檢

附通過汽車駕駛人認知功能測驗（以下簡稱認知測驗）或無患有中度

 
40 指災害發生時作為臨時指揮站之車輛，車體具備固定式閃光燈、警鳴器及消防標識，車身為

紅色，並設置通訊設備及具備必要搶救資訊之轄區街道圖。 

41 公路局建置之高齡駕駛人專區網站資訊可參考 https://www.thb.gov.tw/cl.aspx?n=277。 

https://www.thb.gov.tw/cl.aspx?n=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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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失智症證明文件，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換領駕照。 

體格檢查項目包括視力、辨色力、聽力、四肢與活動能力；另駕

駛人須聲明並簽署切結無癲癇、無客觀事實足以認定身心狀況影響汽

車駕駛之虞、無其他足以影響汽車駕駛之疾病，以及無酒精、麻醉劑

及興奮劑中毒等情形。 

認知測驗42包括3項目：對時間及空間之正確認知能力（程序一）、

近程記憶思考能力（程序二）、判斷力及手腦並用能力（畫出指定時

刻時鐘）（程序三），各項目訂有通過標準（附錄 1）。 

交通部於民國 102 年委託臺灣精神醫學會執行相關研究後建置

上述認知測驗。依該學會「高齡駕駛人認知功能測驗制度委託研究成

果報告」，認知測驗 3 項目係該學會參考日本認知（腦）機能檢查作

法而設計，並於研究過程以簡短式智能評估測驗（MMSE）43為對照

標準進行數據分析，以確保 3 項認知測驗分數亦具檢測失智症效度。

公路局於前揭學會研究建置後，於民國 105 年 3 月 2 日召開「高齡駕

駛人認知機能檢查相關事宜會議」，摘錄部分會議結論紀錄如下：「經

臺灣精神醫學會代表簡報高齡駕駛人認知機能檢查制度研究成果，與

會專家學者對報告書中規劃之通過認知機能檢查的切分方式尚屬妥

適」；另依公路局提供資料，「...與會專家學者對測驗方式與通過標準

尚認妥適，爰將 3 項檢查程序納入高齡駕駛人駕照管理制度，作為駕

駛人駕照資格審查方式之一」。 

實務上體格檢查作業係由公立醫院、衛生機關或公路局指定醫院

之醫師，將檢查結果填寫於「75 歲以上駕駛人換領駕駛執照登記書」

 
42 我國認知測驗執行方式、項目與通過標準，係參考日本作法並經實徵研究、公聽會及專家學

者研議後由公路監理機關訂之，進一步資訊可參考 https://www.thb.gov.tw/cp.aspx?n=169。 

43 係指由台灣臨床失智症學會公布之簡短式智能評估測驗（MMSE）版本。該測驗版本共計 11

題，包括 2 題定向感、1 題注意力、1 題心算能力、1 題短期記憶能力、4 題語言理解能力、1

題口語理解暨操作能力、1 題視覺空間與建構能力。 

https://www.thb.gov.tw/cp.aspx?n=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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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認知測驗則由經公路局辦理之認知測驗教育訓練合格的

醫護人員執行，並將測驗結果填寫於前揭登記書。另公路局為辦理高

齡駕駛人認知測驗業務，於官網建置有高齡駕駛人認知檢測練習平台，

供高齡駕駛人練習（附錄 3）。 

1.14.2 國外非職業駕駛人之高齡換照與體格檢查 

國外非職業駕駛人之高齡換照與體格檢查，摘要說明如下。 

英國 

英國非職業駕駛人年滿 70 歲後，每 3 年換照 1 次；駕駛人於駕

照效期屆滿前 90 天起可向英國駕駛與車輛執照核發局（Driver and 

Vehicle Licensing Agency, DVLA）提出換照申請並填寫申請表。 

申請表包含 22 項健康狀況（如糖尿病、嚴重記憶障礙或意識混

亂等）勾選欄位（附錄 4），駕駛人填寫前應閱讀 DVLA 發布之申請

表填寫指引44；若於健康狀況欄位勾選任一項目，則須另填寫相關之

醫學評估問卷45。另該表單於簽名欄提醒未誠實報告將被起訴並處折

合新臺幣約 4 萬元罰鍰。DVLA 收到駕駛人換照申請資料後，將依填

寫狀況要求駕駛人接受所需之醫學評估，以確認駕車適任性（Fitness 

to Drive）。 

DVLA 提供醫療人員駕車適任性之醫學評估指引46，作為執行該

醫學評估之醫師判定的依據。依 DVLA 駕車適任性醫學評估指引，

非職業駕駛人（含年滿 70 歲者）經醫師判斷有影響認知功能之醫學

 
44 非職業駕駛人換照申請表填寫指引文件：https://driving-test.uk/forms/how-to-fill-d1-form-

provisional-licence-uk-inf-1d.pdf  

45 特定醫學狀況與醫學評估問卷可參考 https://www.gov.uk/health-conditions-and-driving/find-

condition-a-to-z  

46 英國駕駛與車輛執照局發展之醫療人員駕車適任性醫學評估指引文件：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66c8b0d0e39a8536eac052f4/assessing-fitness-to-

drive-august-2024.pdf  

https://driving-test.uk/forms/how-to-fill-d1-form-provisional-licence-uk-inf-1d.pdf
https://driving-test.uk/forms/how-to-fill-d1-form-provisional-licence-uk-inf-1d.pdf
https://www.gov.uk/health-conditions-and-driving/find-condition-a-to-z
https://www.gov.uk/health-conditions-and-driving/find-condition-a-to-z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66c8b0d0e39a8536eac052f4/assessing-fitness-to-drive-august-2024.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66c8b0d0e39a8536eac052f4/assessing-fitness-to-drive-august-20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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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或認知缺損但尚具駕車適任性，DVLA 將視醫學評估結果再要求

駕駛人接受正式駕車表現評鑑（Formal Driving Assessment），並可能

核發更短效期之駕照。 

澳洲 

澳洲各州政府對非職業駕駛人訂定高齡換照與體格檢查規定。以

昆士蘭州政府為例47，駕駛人年滿 75 歲後應每年換駕照，於駕照效期

屆滿前至醫療院所預約醫學評估並主動告知醫師該次體檢係為辦理

駕照換發。 

駕駛人於醫學檢查前須完成州政府制定之體檢表單48中自評健康

題項（含糖尿病等疾病），該表單註記有「若對題項不確定應先詢問

醫師後填寫」之提醒（附錄 4），另於簽名欄提醒未誠實報告可能被撤

銷駕照並起訴之警示。 

醫師執行駕駛人醫學檢查應依澳洲及紐西蘭公路監理機關聯合

會（Austroads）發布之駕駛人駕車適任性醫學準則49，並將檢查結果

及駕車適任性判定結果填寫於前揭體檢表單。依 Austroads 駕駛人駕

車適任性醫學準則，當醫師臆斷駕駛人存在認知功能缺損或失智症表

徵，應轉介駕駛人接受專業醫學評鑑（Specialist Assessment）及道路

駕駛能力評鑑（Practical Driver Assessments）。駕駛人經前揭專業醫學

評估判定為失智症則不符駕車適任性，若認知能力降低但未達失智症

且尚符駕車適任性，將參考醫師建議縮短駕照效期並提出更頻繁之醫

 
47 澳洲昆士蘭州政府高齡駕駛人換照與體檢相關資訊

https://www.qld.gov.au/transport/licensing/healthy-to-drive/age-and-driving/keep-driving 

48 澳洲昆士蘭州政府制定之體檢表單為：Medical Certificate for Drivers (F3712)、Private and 

Commercial Vehicle Driver's Health Assessment (F3195)。相關資訊可參考：

https://www.qld.gov.au/transport/licensing/healthy-to-drive/age-and-driving/keep-driving/prepare 

49 澳洲及紐西蘭公路監理機關聯合會（Austroads）發布之商用及自用駕駛人駕車適任性之醫學

準則指引文件：https://austroads.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37/498691/AP-G56-

22_Assessing_Fitness_Drive.pdf  

https://www.qld.gov.au/transport/licensing/healthy-to-drive/age-and-driving/keep-driving
https://www.qld.gov.au/transport/licensing/healthy-to-drive/age-and-driving/keep-driving/prepare
https://austroads.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37/498691/AP-G56-22_Assessing_Fitness_Drive.pdf
https://austroads.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37/498691/AP-G56-22_Assessing_Fitness_Driv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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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檢查要求。 

新加坡 

新加坡持第 3 級駕照50之非職業駕駛人年滿 65 歲後，每 3 年換

照 1次，於駕照效期屆滿前攜帶「駕車適任性醫學檢查報告表（Medical 

Examination Report on Fitness to Drive）」至醫療院所接受醫學評估以

確認駕車適任性，該檢查報告表列中有 15 項駕駛人健康狀況題項（附

錄 4）須由體檢醫師於問診時填寫，健康狀況題項下方註記駕駛人已

誠實告知醫師所有資訊之宣告並要求駕駛人簽名。 

醫師執行駕駛人醫學檢查應依新加坡醫學會（Singapore Medical 

Association, SMA）之駕車適任性醫學指引51，並將健康狀況題項檢查

結果及駕車適任性判定結果填寫於醫學檢查報告表。依 SMA 駕車適

任性醫學指引，基於駕車涉及複雜之注意力、知覺空間、執行功能、

短期記憶等認知能力，該指引文件建議醫師於醫學檢查過程納入彩色

路徑描繪測驗（Color Trail Making）、畫時鐘測驗（Clock Drawing Test）、

簡短式智能評估測驗（MMSE）等作為認知能力快篩測驗。經醫師評

估駕駛人為中度以上失智則不符駕車適任性，若判定輕度失智則需轉

介專業醫學及駕駛能力評估；評估結果若尚符駕車適任性，則發給有

條件之駕照（如需在他人陪伴下駕車）並縮短駕照效期。 

日本 

日本非職業駕駛人年滿 71 歲後，每 3 年換照 1 次；應於駕照效

期屆滿前至居住地警視廳指定處所（如駕照考試中心）接受體格檢查，

 
50 係指可駕駛車身淨重 3,000 公斤以下、乘客 7 人以下之車輛之駕照等級。相關資訊可參考：

https://www.police.gov.sg/Advisories/Traffic/Traffic-Matters/Singapore-Driving-Licence 

51 新加坡醫學會（Singapore Medical Association, SMA）發布之駕車適任性醫學指引文件，可至

該醫學會官網註冊後索取。 

https://www.police.gov.sg/Advisories/Traffic/Traffic-Matters/Singapore-Driving-Li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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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含視力、辨色力、聽力及運動能力等52；年滿 75 歲之駕駛人申請

換照時須另至警視廳指定處所53接受認知（腦）機能檢查。 

認知（腦）機能檢查項目包含：短期線索回憶（Cued Recall）與

時間定向感（Temporal Orientation）等 2 項（附錄 5）。 

依警視廳公布之認知（腦）機能檢查計算公式可得駕駛人測驗總

分，並判定是否存在失智風險（Risk of Dementia）。經查日本警視廳

官網資訊54，認知（腦）機能檢查僅能作為駕駛人認知能力快篩之用，

非醫學診斷且不可取代醫學檢查。判定存在失智風險需接受進一步醫

學檢查或自行提交警視廳 1 份醫師評估報告；經醫學檢查診斷為失智

症，駕照將被吊銷或中止。另 75 歲以上駕駛人持有效駕照駕車如有

違反交通號誌等情形55亦須接受認知（腦）機能檢查，測驗結果判定

為存在失智風險者，相關行政處理程序同前所述。 

1.14.3 交通違規轉歸責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5 條第 1 項規定，如逕行舉發之違

規案件實際違規駕駛人並非汽車所有人（車主）或主要駕駛人，可由

車主檢附相關證據及實際違規駕駛人相關證明文件（如車主身份證件、

實際駕駛人駕照、違規通知單及採證照片等），向處罰機關辦理轉歸

責事宜。然事故駕駛員之配偶因不知此項制度，而未向裁決機關申請

將部分罰單轉歸責事故駕駛員。  

 
52 日本駕駛人體格檢查稱之適性試験，其項目與標準可參考日本道路交通法施行規則第 23 條

之規定（https://laws.e-gov.go.jp/law/335M50000002060） 

53 以日本東京為例，駕駛人可預約認知（腦）機能檢查之處所可參考：

https://www.keishicho.metro.tokyo.lg.jp/menkyo/koshu/koshu/koreisha_yoyaku.files/yoyaku.pdf  

54 日本年滿 75 歲之駕駛人認知（腦）機能檢查資訊可參考：

https://www.npa.go.jp/policies/application/license_renewal/ninti/index2.htm  

55 依日本警視廳資訊，駕駛人須再次接受認知機能測驗之 18 種交通違規項目，可參考：

https://www.keishicho.metro.tokyo.lg.jp/menkyo/koshu/koshu/rinjikoureisha.html  

https://laws.e-gov.go.jp/law/335M50000002060
https://www.keishicho.metro.tokyo.lg.jp/menkyo/koshu/koshu/koreisha_yoyaku.files/yoyaku.pdf
https://www.npa.go.jp/policies/application/license_renewal/ninti/index2.htm
https://www.keishicho.metro.tokyo.lg.jp/menkyo/koshu/koshu/rinjikoureish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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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其他資料 

1.15.1 訪談紀錄 

1.15.1.1 事故駕駛員配偶 

事故駕駛員有糖尿病等慢性病，定期回診並用慢性處方簽長期服

藥。事故駕駛員約於 49 歲至 50 歲罹患糖尿病，於三峽區之診所接受

治療。受訪者按日在事故駕駛員藥盒中置放需服用之藥物並協助其控

制飲食（少油、少糖）。受訪者未注意也不了解事故駕駛員血糖數值，

但從醫師口述得知其血糖大致控制狀況。受訪者表示，事故駕駛員曾

於民國 104 年 4 至 5 月間返回苗栗老家，期間發現藥已吃完故自行開

車北返，於深夜抵達家中後立即要求受訪者送其至恩主公醫院急診；

其表示當日醫師告知事故駕駛員血糖已飆至每分升 400 毫克，故給予

針劑注射、留院觀察處置，不過該狀況未再發生56。 

事故駕駛員平時生活作息大致如下：0600 時至 0700 時起床；上

午於社區散步後至附近公園整理花圃；午休後再至花圃工作；約 1800

時返家晚餐後休息；2100 時至 2200 時就寢。 

事故駕駛員平時從家中出發去整理花圃或是買便當都是以步行

的方式，有外出用車需求多由受訪者開車搭載，通常在返回苗栗老家

時或是有緊急情況才會自行開車。 

事故駕駛員曾有2次自行駕車時發生與其他人車衝、擦撞事故57，

分別於民國 109 年 3 月：事故駕駛員由住宅社區車庫開出後駛入國慶

 
56 依據恩主公醫院提供專案調查小組有關事故駕駛員自民國 104年 1月 1日至事故前就醫病歷，

未發現病歷有事故駕駛員配偶表示之因高血糖就醫的急診紀錄。 

57 依三峽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事故駕駛員於民國 109 年 3 月 20 日駕駛事故車

輛於國慶路之社區地下停車場駛出右轉，發生車輛突然失控並往行人穿越道疾駛，撞擊路樹

與護欄並擦撞行人穿越道旁之花圃，最後撞擊行人穿越道之行人；另於民國 114 年 4 月 19 日

駕駛事故車輛自三峽區介壽路三段旁停車場駛入介壽路三段，與沿介壽路直行之機車發生碰

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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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為閃避行人且因慌張而誤將剎車踩成油門，肇致車輛暴衝傷及一

對散步中的母子，除此案外沒聽過有其他類似的狀況；另一件發生於

民國 114 年 4 月：駕車駛出某花市附近停車場出口時，雖有注意同向

遠處一輛機車駛來亦慢速將車開出，卻仍遭後方機車撞上。 

事故駕駛員約每 2 週回苗栗老家 3 至 4 天，通常週五早上開車南

下，週一返家。事故前事故駕駛員於民國 114 年 5 月 16 日（五）約

0600 時出發返回老家；事故當日 5 月 19 日（一）1258 時來電告知受

訪者將北返三峽，預計中途於高速公路休息站用餐、約 1500 時抵達

家中。然而，事故當日約 1600 時仍未見事故駕駛員抵家曾試圖連繫

但未成功，不久接到員警電話通知事故駕駛員發生事故並請其立即趕

往醫院。 

事故駕駛員車上發現的藥品包括糖尿病與高血脂用藥（庫魯化錠、

福適佳膜衣錠、瑪爾胰錠、普妥膜衣錠等），以及家庭常備藥（歐舒

緩釋錠、適止安錠、必利停錠、滅咳康複合膠囊）等。家庭常備藥為

受訪者協助準備。 

受訪者並不知道罰單有轉歸責的制度，通常都是收到罰單就直接

去超商繳納，近年的交通違規紀錄僅記得有一次是受訪者本人在學成

路上的警察局附近，因難以停入停車格內，導致有違規停車的情形，

當下有和警察抱怨停車格設計難以讓車輛停入，其他違規的紀錄則沒

有特別的印象；另事故後也沒有印象有檢警和受訪者確認過這些違規

是受訪者抑或是事故駕駛員的紀錄。平時若從苗栗回三峽，下交流道

之後應該會走復興路再左轉學成路後續行接國慶路就會到家，如果是

在學成路這個路口（事故當天），通常也是左轉進國慶路就可以到家，

國成街到復興路 132 巷這段路不是事故駕駛員通常會行駛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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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2 三峽區之診所醫師 

受訪者自民國 106 年 4 月 26 日起為事故駕駛員糖尿病與純高膽

固醇血症之診治醫師，對事故駕駛員糖尿病等病況與治療提出說明。 

糖尿病病況與治療 

事故駕駛員首次至診所就醫係因其至診所附設藥局詢問糖尿病

用藥而掛號抽血檢查，後由受訪者依檢查結果開立糖尿病用藥。依該

診所病歷紀錄，事故駕駛員之糖尿病診斷為第二型糖尿病，未伴有併

發症。 

據受訪者瞭解，事故駕駛員在診所就醫前可能未定期追蹤糖尿病

病況，亦未自主定期在家做血糖量測；於診所就醫期間，事故駕駛員

在配偶積極配合與協助下，事故駕駛員服藥遵從性良好且規律回診拿

藥，其亦有規律運動習慣，惟因無法控制飲食，偏好甜食（如咖啡、

奶茶、蜂蜜水、甜點等）且未忌口，故長期血糖控制不佳，隨時間也

逐步增加糖尿病用藥，至事故前在 3 種糖尿病用藥下仍無法控制血

糖。 

正常成人飯前血糖值為每分升 70 毫克至 100 毫克，糖化血色素

在 6.0以下；糖尿病患者飯前血糖值則應控制在每分升 120毫克以下，

糖化血色素在 6.5 以下。依事故駕駛員自民國 109 年 3 月至民國 114

年 3 月就醫紀錄，未曾達到前述糖尿病患者建議之數值以下。受訪者

曾於民國 106 年至民國 107 年在事故駕駛員藥物治療下仍無法良好

控制血糖而開立轉診單，請事故駕駛員至他院施打胰島素，惟其表示

不想施打胰島素，後繼續口服用藥。糖尿病病患血糖越高，出現疲憊、

頭暈、低血壓、偏癱或無力等症狀機會也越高，但高血糖症狀存在個

體差異。從事故駕駛員長期糖化血色素數值研判，平時血糖值可能多

在每分升 150 毫克至 160 毫克以上，身體應對高血糖有耐受性，故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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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上升至每分升 200 毫克左右，身體可能尚無明顯不適，當再上升

至每分升 300 毫克至 400 毫克時，較有機會出現不適感。 

受訪者共開立庫魯化錠、福適佳膜衣錠及瑪爾胰錠等 3 種糖尿病

用藥，藥物副作用如下：(1) 庫魯化錠：噁心、嘔吐、腹瀉與腹痛；

(2) 福適佳膜衣錠：泌尿道感染、背痛、排尿增加；(3) 瑪爾胰錠：低

血壓、暈眩、衰弱、頭痛與噁心。事故駕駛員長期服用上述藥物未表

示有身體不適等副作用。另受訪者表示，一般糖尿病患者如偶有 1 餐

未服用藥物，對整體血糖影響不大。以事故駕駛員而言，因身體長期

處在高血糖狀態下，若 1 餐未服用藥物加上未妥善控制飲食（如攝取

過多甜食），則有機會使血糖更高。 

糖尿病併發症 

糖尿病病患若長期血糖控制不佳更早有機會出現視網膜病變、血

管硬化、腎臟病變、純高膽固醇血症、手腳腫脹且易有感染等風險。

受訪者表示，就其觀察事故駕駛員平時有規律運動且從事園藝活動，

手腳動作應無問題，於診間觀察其腳部亦未有水腫等病變。不過，事

故駕駛員尿蛋白指數常在 3+或 4+，故不排除有腎臟功能不佳。另曾

建議事故駕駛員至眼科檢查；據其所知事故駕駛員在事故前 1 年至 2

年曾去三峽區之眼科診所做眼底檢查，可調閱健保資料庫查詢58。 

事故後血糖檢測值之見解 

事故後事故駕駛員送至亞東紀念醫院救治時之血液檢查結果，測

得之血糖值為每分升 308 毫克，雖相較其平時血糖值高，惟該血糖為

事故後測得，故應考量一般人在受傷、創傷或遭受外在壓力產生血糖

反應性上升之可能。另受訪者認為，從亞東紀念醫院救治時之醫療紀

 
58 依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提供之事故駕駛員「保險對象門診及住院申報紀錄明細表」（自

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至民國 114 年 4 月 30 日），未有該筆就醫紀錄。 



 

47 

錄推測，事故駕駛員應無符合糖尿病酮酸中毒或高血糖高滲透壓非酮

性昏迷等狀況；另其血液酸鹼值未出現酸血症，且酮酸中毒多出現在

糖尿病第一型病患，第二型很少出現。再者高血糖高滲透壓非酮性昏

迷則較容易出現在第二型糖尿病未規則治療之病患，血糖常在每分升

600 毫克以上、每分升 800 毫克至 900 毫克，多常見甚至有超過每分

升 1,000 毫克以上，事故駕駛員並無此情況。 

純高膽固醇血症病況與治療 

事故駕駛員僅服用 1 種降膽固醇藥物，以正常成人膽固醇在每分

升 200 毫克以下、糖尿病患者控制在每分升 160 毫克以下而言，事故

駕駛員膽固醇指數多能符合此標準。 

門診行為觀察 

事故駕駛員於門診就醫時未有明顯行為異常，偶有候診較久出現

缺乏耐心、向櫃檯抱怨或退掛等狀況，或預約掛號當日見候診人數較

多而擇日再回診。 

1.15.1.3 神經醫學專科醫師 

受訪者為我國神經醫學專科醫師，擁有神經科專科、神經科重症

與睡眠醫學專科，對我國高齡駕駛人換照體格檢查制度提出醫學相關

見解。 

換照年齡 

日本研究59指出，75 歲以上高齡駕駛人發生死亡車禍（Fatal 

Accidents）之風險，為所有年齡層駕駛員之 2.69 倍，20 歲至 29 歲駕

駛員為 1.71 倍、65 歲以上駕駛員為 1.52 倍，60 歲以上駕駛員為 1.31

 
59 Nishida, T., Kawai, K., & Tachimori, H. (2020). Risks of seizure with fatal traffic crash at wheel in 

people with epilepsy. Seizure, 76, 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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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圖 1.15-1）。以此數據而言，65 歲以上駕駛員發生死亡車禍之風

險未必較年輕駕駛族群高，但 75 歲以上駕駛員發生死亡車禍風險確

實較高；從醫學觀點，人類年齡越高，注意力下降與認知功能缺損之

機會亦越高，故我國現行高齡駕駛人換照與體檢規定，以年滿 75 歲

為高齡駕駛人之界定未有不合理之處。 

 

圖 1.15-1 日本高齡駕駛人死亡車禍相對風險60 

認知功能評估 

我國現行高齡駕駛員認知功能測驗項目為對時間及空間正確認

知能力（程序一）、近程記憶思考能力（程序二）、判斷力及手腦並用

能力（畫出指定時刻時鐘）（程序三）等 3 項。考量注意力亦為駕車

表現之重要能力之一，未來可考量加入含有注意力成分之測驗項目，

如路徑描繪測驗（Trail Making Test）。 

另建議可從駕駛人駕車所需之認知能力評估現行測驗項目之適

當性，如受測者具備正確回答年份、月份、日期等時間定向感與駕車

能力間是否存在重要關聯等。再者，現行監理機關在高齡駕駛員認知

 
60 摘自報告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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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測驗施行上，於官網建置測驗練習平台，從測驗學角度可能有練

習效果影響測驗結果之可靠性。 

其他建議 

高齡駕駛員發生交通事故之情況與年輕駕駛族群可能有異。相較

年輕駕駛族群，高齡駕駛員更有機會因駕駛能力不足肇致車禍發生，

從事故預防角度，有必要建置將駕駛能力不足之高齡駕駛員識別出來

之評估制度。然而評估制度之設計需考量眾多因素，除醫學因素外，

尚有我國年長者在使用自用交通工具滿足行動需求，以及社會、經濟

等非醫學因素需考量。 

1.15.1.4 公路局高齡駕駛人駕照管理業務承辦人 

受訪者於公路局負責高齡駕駛人駕駛執照管理相關業務逾 3年。 

法規解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52-2 條） 

民國 106 年 7 月 1 日起，駕駛人年滿 75 歲須經體格檢查與認知

功能測驗合格才可申請駕照換發，若體格檢查合格但未通過認知功能

測驗，可逕至醫療院所取得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證明文件後向監理

所申請換照。因此，實務上年滿 75 歲之駕駛人申請換照幾乎皆先採

認知功能測驗作為認知能力證明方式。首次換照有效期間為年滿 75

歲前 1 個月至 75 歲後 3 年內；首次換照後每 3 年換照 1 次，應於駕

照效期屆滿前後 1 個月換照。駕駛人若在民國 106 年 7 月 1 日前已年

滿 75 歲，其持有之駕照仍為有效，但若有違規記點或吊扣處分，則

需於公路監理機關通知後 3 個月內換照。 

換照年齡 

我國於民國 102 年曾蒐集日本、義大利、法國等國高齡駕駛人駕

照管理作法以研議我國制度。以日本為例，其將高齡駕駛人換照年齡

界定在 75 歲，申請換照者須接受 30 分鐘講習並通過認知功能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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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則將自用車駕駛人年齡上限定於 80 歲，若有健康證明則可駕

駛至 82 歲；法國則未設定自用車駕駛人年齡上限。基於日本較我國

更早進入高齡化社會，且資料蒐集時僅日本將認知功能測驗納入高齡

換照制度，故我國高齡駕駛人換照制度，主要參考日本作法並依臺灣

精神醫學會相關研究結果，設定年滿 75 歲為駕駛人換照之年齡。 

體格檢查辦理情形 

體格檢查均由醫師執行，經公路局洽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

區家庭醫學科主任，執行高齡體檢業務之醫師與一般體檢醫生無區別，

惟若要做胸腔檢查、冠狀動脈或心臟檢查，須安排至其他科別，再由

家醫科醫師彙整體檢報告。 

公路局未發展高齡體檢醫學指引作為體檢醫師執行業務之參考

文件，但對視覺障礙、中度以上失智及癲癇等三種影響駕駛操作之疾

病，擬規劃未來與衛福部醫療系統介接後，針對前述三類疾病製作換

照或駕照繳回宣導文件與海報，提供各醫療院所張貼或給體檢醫師作

為受檢者宣導之用。 

體格檢查表單部分內容說明 

體檢醫師與醫事人員於執行高齡駕駛人體格檢查與認知功能測

驗後，將檢查結果填寫於「75 歲以上駕駛人換領駕駛執照登記書」，

其中： 

⚫ 惡疾之界定：｢惡疾｣並無直接對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64條

訂定之疾病名稱，較接近的可能為｢無其他足以影響汽車駕

駛之疾病｣；實務上應由換照申請者向體檢醫師說明自己所

罹患之疾病，否則醫師可能不易從外觀判斷。另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第 64 條之 1 針對年滿 60 歲之職業駕駛人訂定之疾病

類別，較為明確且符合惡疾概念。 



 

51 

⚫ 醫師建議事項：實務上未將此項目列為醫師必填項目，醫師

若認為無填寫之必要亦可留空白。 

有關前揭表單紀錄保存：申請換照者於醫療院所未通過體檢或認

知功能測驗，該紀錄可能由醫療院所或申請者保存，公路局或監理所

站未有相關資料；申請換照者於監理所站代辦所未通過體檢或認知功

能測驗，該紀錄則發還民眾自行保存。 

認知測驗建置與執行 

我國參考日本認知功能測驗作法與臺灣精神醫學會研究結果，發

展 3 項目認知測驗：對時間及空間正確認知能力（程序一）、近程記

憶思考能力（程序二）、判斷力及手腦並用能力（畫出指定時刻時鐘）

（程序三）作為我國高齡駕駛人認知功能測驗項目。另依民國 105 年

3 月 2 日高齡駕駛人認知機能檢查相關事宜會議，專家學者對測驗方

式與通過標準尚認妥適，爰將 3 項檢查程序納入高齡駕駛人駕照管理

制度，作為駕駛人駕照資格審查方式之一，殆無疑義。 

認知功能測驗執行，於醫療院所由臨床心理師執行，於公路局委

託之代辦所則由其他醫事人員執行。前述人員須先完成公路人員訓練

所辦理之教育訓練並取得完訓證明始得執行。教育訓練計 6 小時，3

小時課堂課、3 小時實作，師資由精神科醫師與臨床心理師組成，介

紹失智症、認知功能執行程序等內容。 

基於換照申請者若在醫療院所完成認知功能測驗而結果為未通

過時不會向公路局提出換照申請，故公路局於認知功能測驗正式施行

後未有數據可顯示歷年測驗通過率。 

高齡駕駛人換照制度改善規劃 

交通部已責成公路局與運輸研究所研議換照年齡下修、體格檢查

與認知功能測驗內容修訂等改善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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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臺灣精神醫學會協助評估現行認知功能測驗制度。 

⚫ 請家庭醫學科、職業醫學科醫師協評估體格檢查制度。 

⚫ 評估現行監理量能並研議年滿 75 歲後之 3 年換照緩衝期時

限。 

⚫ 擬規劃參考日本道路安全講習、道路駕駛等作法。 

⚫ 評估針對無法駕車之高齡駕駛人提供 T-PASS 等補助之可行

性。 

⚫ 相關改善措施研擬後，於入法前送交通部駕駛人醫學諮詢會

議審議。 

1.15.2 糖尿病患者之認知功能 

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61是一種慢性代謝疾病，特徵為胰島

素分泌不足或胰島素作用缺損，使體內葡萄糖未有效處理而在血液中

累積，造成患者長期血糖高於正常範圍62並引發多重器官受損。其中

第二型糖尿病為最常見之糖尿病類型，主要涉及胰島素阻抗問題63，

與遺傳、肥胖及生活型態（如不良飲食習慣）有關。 

依我國糖尿病學會發展之老年糖尿病臨床照護手冊（專科指引）

64，高血糖、高糖化血色素、低血糖及血糖波動過大皆與認知功能缺

損有關。以高血糖而言，長期高血糖使體內因過氧化物堆積而增加細

 
61 相關資訊可參考：https://diabetesjournals.org/care/article/48/Supplement_1/S27/157566/2-

Diagnosis-and-Classification-of-Diabetes  

62 正常成人飯前血糖值為每分升 70 毫克至 100 毫克，糖化血色素在 6.0 以下。 

63 胰島素阻抗（Insulin Resistance）係指患者因體內細胞對胰島素反應降低，使胰臟須分泌更多

胰島素以維持血糖平衡，造成胰臟功能隨時間漸衰竭，最終無法分泌體內所需之胰島素 

64 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發展之老年糖尿病臨床照護手冊：http://www.endo-

dm.org.tw/dia/direct/content.asp?BK_KIND=34  

https://diabetesjournals.org/care/article/48/Supplement_1/S27/157566/2-Diagnosis-and-Classification-of-Diabetes
https://diabetesjournals.org/care/article/48/Supplement_1/S27/157566/2-Diagnosis-and-Classification-of-Diabetes
http://www.endo-dm.org.tw/dia/direct/content.asp?BK_KIND=34
http://www.endo-dm.org.tw/dia/direct/content.asp?BK_KIND=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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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氧化壓力，造成大腦神經與認知功能受損，故第二型糖尿病中年患

者若血糖控制不佳，將增加老年認知功能下降風險，特別在動作速度、

訊息處理速度、注意力及作業轉換等認知功能表現下降或缺損65。 

基於糖尿病為一種影響駕駛員多重器官與系統之醫學狀況，國際

上如澳洲及紐西蘭公路監理機關聯合會（Austroads）在其發布之駕駛

人駕車適任性醫學準則，建議醫師評估患有糖尿病之駕駛人，除依該

文件提出之醫學準則外，亦應綜合考量駕駛人存在之各種可能影響駕

車表現的加成性或複合性因素，如前揭糖尿病與認知功能之關聯，以

釐清是否存在安全駕車風險。 

1.16 事件序 

本小節依事故車輛行車紀錄器影像、路口監視器影像以及民宅監

視器影響資料彙整事件時序，詳表 1.16-1。 

  

 
65  Monette, M. C., Baird, A., & Jackson, D. L. (2014). A meta-analysis of cognitive functioning in 

nondemented adul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Canadian journal of diabetes, 38(6), 40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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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6-1 事件時序表 

時間 說明 資料來源 

1603:14.9 時 事故車輛於學成路口停等 

路口監視器 

1603:25.2 時 事故車輛起步 

1603:25.9 時 事故車輛左前輪撞擊中央分隔島 

1603:30.0 時 事故車輛開始向後倒車 

1603:31.4 時 事故車輛撞擊後方第 1 輛小客車 

1603:34.5 時 事故車輛持續往後推撞至第 2 輛小客車 

1603:35.4 時 事故車輛向後退停後立即往前行駛 

1603:40.3 時 車頭偏左，駛入國成街 

事故車輛行車

紀錄器/民宅

監視器 

1603:40.9 時 車頭侵入對向車道後向右修正 

1603:41.8 時 
車頭偏右，閃避中線的機車與右側行人，再修

正回車道內 

1603:45.7 時 車頭偏右，閃避跨越中線的對向車輛 

1603:47.1 時 車輛通過國北街路口 

1603:48.2 時 右側車身擦撞自行車 

1603:49.0 時 車頭持續向左跨越中線，撞擊 2 輛機車 

1603:49.3 時 事故車輛通過路口，撞擊行穿線上 3 名學生 

1603:49.7 時 撞擊路口中間之 2 名學生 

1603:50.2 時 事故車輛進入復興路 132 巷 

1603:54.2 時 撞擊路側 3 名學生 

1603:58.3 時 事故車輛撞擊分隔島後停止 民宅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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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高齡駕駛人認知功能測驗項目與合格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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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75 歲以上駕駛人換領駕駛執照登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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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高齡駕駛人認知檢測練習平台 

https://cyi.thb.gov.tw/75up/intro.htm 

 

 

 

https://cyi.thb.gov.tw/75up/intr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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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國際非職業駕駛人高齡換照與體檢相關資料 

英國非職業駕駛人（含高齡者）換照申請表之自評健康狀況欄位（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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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昆士蘭州非職業駕駛人（含高齡者）體檢表單自評健康欄位（節錄） 

 

新加坡非職業駕駛人（含高齡者）體檢表單之健康狀況欄位（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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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日本年滿 75 歲駕駛人認知（腦）機能檢查（節錄） 

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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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翻譯如下： 

 

 

 


